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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谢谢！我能够有机会在这里与你们交换思想和意见，这是一种喜悦

和荣幸！ 

 

我演讲的题目是“从基督徒智囊团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时代的基督徒公共平台

服事”。 

 

我想从对《圣经》的一些观察开始。关于政治和政府，《圣经》都说了什么？

在这个领域，它并没有开出许多直接的“药方”。政治并不是《圣经》主要关注的

问题。事实上，人们可以说，《圣经》中的一个信息是：“不要把你的心放在政治

上”。“耶稣的国”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政治并不是能实现

真正“改造世界”的途径。 

 

关于政治、政府和基督徒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罗马书》第 13 章中或许

包含了《圣经》中最清晰、最直接的陈述。使徒保罗写道：“在上有权柄的，人人

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地佩

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罗 13:1,2,4》） 

 

基于《罗马书》第 13 章，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他的一篇短文，“写



给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 实事求是地写道：“世俗政权的手中有利剑和鞭子，

用于惩罚恶人，保护义人。”这或多或少指出了问题所在。 

 

我不想把事情简单化，或将马丁·路德对于《罗马书》第 13 章论述，不加批

判地应用于我们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但作为一般原则，这似乎很清楚：《圣经》

对政治和治理的理想是非常审慎和适度的。《圣经》对最佳政体的理想蓝图，将

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稳定和秩序的框架——人们可以在其中进行他们的日常生活，

并服事上帝和他们的同胞。 

 

在此，不妨使用路德“惩罚恶人，保护义人”的说法，作为一个讨论的出发点。

关于如何看待基督徒的政治参与，应该有一个关注的重点：那就是，作为堕落的

被造物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我们应该在人类及其机构中尽可能地抑制邪恶；

以便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创造尽可能多的“良善”空间。换言之，在发展

基督教参政观点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专注于如何最好地创造政治架构，使得人类

在这个堕落而不完美的世界中，能够尽可能不受妨碍地追求“良善”。 

 

这就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在基督教的立场看来，参政应该致力于倡导并使

之成为可能的“良善”，究竟是什么？ 

 

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圣经》中有许多关于政治的教导—含蓄而切中要

害。 

 



这里有一些对我来说特别有力的经文：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

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雅 1:27》 

“耶和华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

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         ——《诗 12:5》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

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弥 6:8》 

 

这些经文把我们带回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几千年前，还是

今天这个后现代、全球化的世界，思考基督教的参政观点，就意味着思考“上帝

向你所要的是什么？”这意味着操练谦卑；这意味着“爱神，并要爱人如己”；这意

味着“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按照这样的观点，我想谈论以下四点：第一，我想简单讨论一个问题：以基

督教对人的看法，“什么是自由？”，并看一看这种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怎样

适用于上帝对我们的要求：照顾孤儿和寡妇；保护穷人和有需要的人。我想讨论

的第二和第三个问题，代表了基督教参政观点必须回应的两大挑战：“新人权”和

“全球治理”的思想体系。关于“人权”，我想寻求以下问题的基本原则：“什么是人

权？”；“它们如何成形，特别是在世俗化的西方世界？”。关于“全球治理”，这是一

个正在我们全球化的世界中风行起来的概念，我想审慎地检视它。第四，也就是

最后，我想以一个呼吁作为结束：呼吁在公共生活和政治参与的问题上，基督徒

之间进行更多的国际合作。 



 

首先，什么是“自由”？“自由”并不是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在思考“自由”

时，我们需要牢记基督教的“人论”。作为拥有神形象的神的仆人，我们是自由的

被造物：在上帝和我们的人类同胞面前，承担无法估量的尊严和伟大的责任。十

九世纪英国天主教史学家和思想家阿克顿勋爵(“阿克顿研究所”就是以他命名的），

说，“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权力，而是有能力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的权

利”。“有权利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承载了自由与责任之间的紧密联系。你可能会说，

过去和现在的许多基督教思想家也都公认：“自由和责任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有时似乎被忘记——就是“责任”的概念，因为

它适用于政治参与。“责任”不只是意味着在上帝和我们的人类同胞面前的责任，

也是对自己的责任。正如社会学家查尔斯·默里写道，“……自尊、亲密关系和自我

实现—需要自由以其唯一有意义的方式来表达：自由地在所有生活的领域行动，

加上为这些行动的后果承担责任……当政府通过干预来帮助……它不仅减轻了

我们对所期待的结果应负的责任，也削弱了人们借以活出美满生活的机构[家庭、

教会或地方协会]【的功能】…当政府表示将不厌其烦地避免做那些家庭和社区

参与的事情，就难免需要采取一些措施远离家庭和社区。这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渐趋磨损，并最终解体。”①   

 

因此，基于基督信仰来思考政治，意味着有限政府。而且，正是因为政治应

该是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的政治，政府必须是有限的。政治能够给穷人和有需要的

人提供的最好的帮助，是帮助他们创造激励和可能性，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和责任



感地照顾自己的需要。例如，社会保障网络当然是必要的，这应该是一个能够满

足人们紧急需要的网络，而不是一个永远缠人的网罗。 

 

这不仅影响了国内政治，而且对国际发展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民众本身及

其尊严，必须是发展政策的中心，创造条件使人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以自

己的方式，获得昌盛和繁荣。我们应该非常谨慎，避免向“国际社会”夸夸其谈，

发表那些“从外部强加给民众”的、改造世界的“宏伟计划”。 

 

我们知道，创造条件使人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取得成功，雄心勃勃的政

府之间的资助计划将不再起作用。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总裁亚瑟·布鲁克斯所指

出的那样：世界在 1970 年代以来，已经经历了极端贫困 80%的锐减。这是一个

不常听到的成功故事。布鲁克斯表明，这一成功的产生，乃是在于四个条件的满

足：自由贸易；私有财产权利；法治和创业精神。有很多的例子。以朝鲜为例，

六十年前，南北双方几乎同样贫穷。那时，韩国选择了法治和自由市场之路；北

朝鲜仍然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北朝鲜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 1800 美元，

而韩国则为 30000 美元。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反例。大体而言，在撒哈拉沙漠

以南的非洲国家中，很少有一个自由市场体系。贸易是不对外开放的。市场被政

府的腐败和过度监管所破坏。正如亚瑟·布鲁克斯所特别强调的那样：这就是，

尽管过去 50 年里有 17 万亿美元的援助，非洲却持续极端贫困的原因。② 

 

因此，我们必须避免以“自上而下”的规划来取代当地知识的政策，而要追求

让人们根据其自身最佳利益来规划、工作、行动和建立自己生活的政策。 



 

以上所述都是有限政府、自由市场和避免大规模、“自上而下”的规划和项目

的道德依据。政府和政治必须保证法治和可靠的私有财产权利，促进自由贸易，

以及为创业精神留出空间，以便它可以不走寻常路，使人们可以用适合本人天赋

和生活条件的方式挖掘自身的潜力。 

 

本次演讲的第二个主题是“人权”问题。 

 

不幸的是，“什么是人权？”这个问题的答案，并非是不证自明的。你所认为

的“人权”取决于你认为人类是什么。然而，准确地说，关于“人的观点”已经发生

了转变，尤其是在西方。环顾周遭，我们看到有一种文化趋势：由牢牢扎根于传

统和真理的、基于犹太教-基督教的世界观，转向以“相对主义”、猎奇心理及其最

终形式—“自由选择”为特征的世俗文化。这对“人权”的理解有着深远的影响。 

 

基于个人“绝对自主”的概念——自由选择走向极端——“新人权”是“变革性”

的和“自由主义”的。 

 

最重要的“新人权”是妇女权利，儿童权利和同性恋权利。那么，这些“新人权”

是如何“革命性”和“自由主义”呢？这些权利要求变革对“人是什么的理解”——以

便重新界定他们作为自主的个体，可以根据其不受限制的选择的自由，改变自己

的本性，从而从根本上解放其传统和社会的限制。 

 



妇女通过“自由选择”是否放弃其未出生的孩子，得以从孩子身上“解放”；儿童

通过被授予“自由选择”的权利（很久以后，他们才有能力使用这种“所谓的自由”），

得以从他们的父母身上解放出来。同性恋者通过否认人类“非男即女”这样的“经验

性事实”，从而实现其对自我“性别认同”的“决定权”，得以从其“生理现实”中“解放”。 

 

“新人权”思想体系具有很深的破坏性。它解构了人的本性。持之以恒地反对

这种“新人权”思想体系（当然，最重要的是，带着爱心），仍旧必然是基督徒参

政的一个首要任务。 

 

现在，我想转到我演讲的下一部分，简要论述“全球治理”——一个与“新人权”

思想紧密相连的政治课题。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治理”【的观念】正在盛行。他们说：“对于‘全球性

问题’，我们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 他们说：“【仅仅依靠】民族国家自身，不能解

决这些‘全球性问题’，也不能管理‘全球利益’。”他们说：“因此，‘全球治理’是必要的。” 

 

到底什么是“全球治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我的“非正式定义”是，“‘全球治

理’是试图建立一个‘全球性法律准则’，并非通过建立一个‘全球性政府’或‘全球性

国家’；而是通过建立一个更为全面的‘国际组织和机构网络’，来管理一个日益成

长的、与各个民族国家紧密联结的‘国际法律体系’：它不仅与它们的外交政策密

切联系，也与其各自国内政策的重要领域密切相关”。关键是“全球性法律准则”的

发展；由此，再一次地，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种“全球法律准则”结果如何——



假设最终应该达成一个结果。 

 

请允许我在这里澄清一下：“我并不反对负责任的民主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

的国际合作和国际协议；我也不质疑国际组织为其负责任的民主成员国的服务价

值”。然而，不幸的是，“全球治理进程”似乎怀有更高的“雄心”。 

 

毕竟，这项进程是永无止境的。“人权”必须保障，贫困必须根除，苦难必须

终止，行星【地球】也必须持续保护。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做好事的人”需要更多

的授权，以便保证完成对全世界人民都好的一切事务。 

 

由此，在“一切美好事务”的范畴下，“新人权”开始走向前台。正如我所说，“全

球治理”观念发展到如今，与我所描述的“新人权”概念密切相关。“全球治理运动”

将“人权”与“全球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到，在无数的项目、活动和文件

中，它已成为“全球治理运动”的里程碑。 

 

然而，正如我之前所论述的，“新人权”以“相对主义”为基础：这种世界观不仅

否认“造物主”的客观真理，而且还否认任何客观真理的存在。这将全面开启对“人

权”的“重新界定”。 

 

那么，谁将承担这个“重新界定”呢？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一旦一个人放

弃了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客观真理的观念，转而接受“相对主义”；原则上，如果不

是实际上，权力就只能通过武力来获得和维持。同样不妙的是，政治权力一经获



得，“相对主义”并未提供客观的限制依据。毕竟，“相对主义”认为：没有可以凌驾

于政治权力之上并独立于它的真理，可以有效地限制它的范围。 

 

随着通讯、运输、贸易和思想的全球性延伸，“全球法律准则”的地理拓展也

随之进行。正如政治权力对“人权”的界定是无限的，也不可能将政府（或者说“治

理”）的权力，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或一个特定的人群。在最后的分析中，“全

球治理”结果被证明：它并非起因于一个“值得称赞”的愿望——使世界各地的人们

“更好的生活”；而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篡夺”，它在“普世人权”的旗帜下，声称

自己有能力“重新定义”“真理”和“正义”。③ 

 

基督教的参政观点必须抵制这种“权力篡夺”，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 

 

现在，我想以一个呼吁结束我的发言：呼吁在公共生活和政治参与的问题上，

基督徒之间进行更多的国际合作。 

 

作为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的基督徒，我们面临着许多挑战。为了保护和促

进那些，主要是通过基督教，已经出现在世界上的社会和政治成就——如“自由”、

“法治”和对真正“人权”的尊重；用我们所有的谦卑和持重，呼唤世界回复真理，

我们任重道远。在公共和政治领域，我们必须努力去“做盐做光”；但我们可以放

心，因我们知道：世界永远不会被政治改变。我们只能希望有助于充分地抑制邪

恶，以便为“良善”留出更多的空间。这是一个永无休止的任务。在每一个政治和

社会背景下，它都会有所不同。 



 

在进行这项任务时，我们必须清楚表明：我们是在为所有人的“良善”工作，

而不要在我们所反对的事情上迷失自我。 

 

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必须认真思考，如何以尊重“多元化”的方式，使我们能

达成这一目标。我们不是政治上的“征服者”。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荷兰

神学家和政治家亚伯拉罕·凯珀说：“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多元化视野必须寻

求一个平等的地位，而不是寻求一个政治或法律的特权地位。我们必须努力在公

共生活中‘充分重视我们的信念’，同时我们也在寻求并倡导能让其他人这样做的

条件”。④ 

 

“自由”、“尊严”、“责任”和“正义”的概念，正在全世界被“重新界定”——被扭曲和

丑化成它们实际上的对立面。为了祝福我们的人类同胞，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

在上帝的掌管下，在世界上保留和维护真正的“自由”、“尊严”、“责任”和“正义”。现在，

我们依旧处于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之内，一个基督徒的“参政途径”，迫切要求在公

共平台的基督徒之间，进行密切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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